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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届会议  2003年实质性会议 

暂定项目表* 项目 100  2003年 6月 30日-7月 25日，日内瓦 

联合国第一个消灭贫穷十年  临时议程** 项目(b)14 

(1997-2006年)的执行情况  社会和人权问题；社会发展 

 

  设立世界团结基金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此转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署长根据大会第 57/265

号决议提交的题为“关于为世界团结基金的实际运作而采取的各项措施的进度报

告”（见附件）。此决议要求秘书长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向 2003 年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实质性会议提交进度报告，说明为世界团结基金的实际运作而采取的各

项措施，并确保在题为“联合国第一个消灭贫穷十年（1997-2006 年）的执行情

况”的临时议程项目下向第五十八届会议报告决议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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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为世界团结基金的实际运作而采取的各项措施的进度报告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的报告 

 摘要 

 世界团结基金设立于 2003年 2月，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一项信托基金，须

遵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通过的财务规则和条例。自设立以来，已

经采取措施使基金实际运作，并对基金进行了提议设立一个由具有商业、发展和

政府实际经验的人员组成的高级别委员会，制订世界团结基金的战略。委员会预

计于 2003年 11 月提交建议。在此之后，世界团结基金执行秘书处将在基金到位

的情况下对项目供资。 

 

1． 大会第 56/107号决议请秘书长向第五十七届会议提交报告，就拟设立的消灭贫

穷世界团结基金实际运作的机制、模式、职权范围、任务规定和管理提出建议。 

2． 秘书长于 2002年 7月 2日向大会提交了有关拟设立消灭贫穷世界团结基金

的报告（A/57/137）。 

3． 2002年 9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通过了

决定设立世界团结基金的《执行计划》。 

4． 大会第二委员会在题为“联合国第一个消灭贫穷十年的执行情况”的议程项

目下讨论了有关设立这一基金的问题。在第二委员会讨论后，大会通过了题为“设

立世界团结基金”的第 57/265号决议。 

5． 大会在第 57/265 号决议中赞同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决定设立世界团

结基金以消除贫穷并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人类发展；强调了对基金的捐助属自

愿性质以及需要避免与现有联合国基金的重叠；鼓励私有部门和公民个人相对于政

府在资助这些活动方面发挥作用；授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署长采取

必要的措施，以使世界团结基金作为开发计划署信托基金，立即实际运作。 

6． 大会在同一决议中，还请开发计划署署长向 2003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3

年实质性会议提进度报告，说明为使世界团结基金实际运作而采取的各项措施。

本报告是根据这一要求提交的。 

  世界团结基金的实际运作  

7． 开发计划署署长高兴地报告，世界团结基金于 2003 年 2 月设立；它是开发

计划署的一项信托基金，须遵守开发计划署/人口基金通过的财务规则和条例。

但在编写本报告时尚未收到任何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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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团结基金的拟议职权范围  

8． 按照第 57/265 号决议的规定，世界团结基金将鼓励私有部门和公民个人发

挥作为，为基金的活动提供经费；另外，世界团结基金将根据它收到的发展中国

家政府的要求提供支助，资助减贫项目，包括社区组织和小型私有部门实体提出

的倡议。 

9． 在这方面很重要的是，世界团结基金在执行第 57/265 号决议规定时，不重

复多边发展机构的现有工作，而是谋求新的方式，支助消灭贫穷的项目。到 2003

年 11 月结束的第一阶段将致力于在开始项目工作之前为世界团结基金制订创新

性战略。 

10． 这一战略的目标是确保世界团结基金填补发展工作中的重大空白，确保基金

可以持之以久地开展工作，取得明显的长期成果。 

11． 因此，开发计划署署长按照秘书长报告（A/57/137）中的提议，提议设立一

个制订世界团结基金战略的高级别委员会。高级别委员会将由具有商业、发展和

政府实际经验的人员组成。委员会将重点提出已在使用的最佳做法，并提出在今

后一到三年可以采用的“下一步做法”。这些下一步做法应是能够实际操作的设

想，可以推广且规模可大可小。 

12． 委员会的建议将提交给秘书长，然后交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以及各国和

多边发展机构审议。 

13． 委员会将在三个主要项目下开展实质性工作：筹资机制；政府政策和体制；

人力资源。委员会将研究推动中小企业融资的替代机制。委员会还将研究政府的

政策和体制如何支助私营部门的发展以及与政府和民间社会协作消除贫穷的问

题。最后，委员会还将研究用于在发展中国家培养必要数量企业家的政策以及国

家人力资源战略中与扶持本土私营部门有关的内容。 

14． 委员会预计将于 2003年 11 月提交建议。在此之后，设在开发计划署内的世

界团结基金执行秘书处将在资金到位的情况下，为那些率先采纳委员会建议的减

贫项目供资。 

15． 开发计划署署长已经邀请政府和私营部门的若干知名人士加入委员会。支持

设立联合国世界团结基金的突尼斯政府也已经委派一名高级别人士加入委员会。 

  宣传世界团结基金 
 

16． 突尼斯共和国总统于 2002年 12月 27 日给秘书长写信，对秘书长支持设立

世界团结基金的努力表示感谢，并保证突尼斯继续支助该基金。 

17． 大会第 57/265号决议通过后，开发计划署署长于 2002年 12月 20日的新闻

发布中表示积极支持联合国大会设立该基金。他指出，世界团结基金是一项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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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借助社区组织的力量、个人的奉献和私有部门的活力，共同支助各国的发

展工作。他指出，世界团结基金可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特别是到 2015 年使贫

穷者减半的目标作出重大贡献。开发计划署署长在发言中赞扬了突尼斯作出开拓

性努力，支持设立这一基金。 

18． 开发计划署助理署长于 2003年 3月 10至 13日访问了突尼斯。在突尼斯，

开发计划署助理署长除其它外，讨论了世界团结基金的设立问题。突尼斯当局对

基金的设立表示满意，并保证继续支持基金的实施。 

  建议 

19．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不妨注意到作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信托基金的世界团结

基金的设立。 

20．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还不妨批准有关上述世界团结基金实际运作的提议。 

2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不妨回顾大会第 57/265 号决议中有关鼓励对世界团结基

金进行捐助的第 5段内容。 

 

 


